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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技术条款响应一览表（技术与服务要求）

1.投标人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山东省汽车租赁服务行业规章制度，有较强的

抗风险能力，具有相关资质和良好的社会信誉，诚实守信、合法经营、按章办事，自觉

维护用户的利益，全面履行投标承诺，杜绝不正当竞争行为，加强管理，不得借用冒用

资质、不得拼凑挂靠车辆，确保服务质量，圆满完成车辆租赁服务。

2.投标人具有所提供服务车辆的完整所有权归投标人完全拥有，投标文件中应附有

自有车辆《机动车登记证书》复印件，检验有效期内的行驶证，不得处于抵押登记状态，

且不允许转包。

3.投标人提供的车辆应技术状况良好,服务期内车辆年检均应合格，证照齐全、车

况良好、无重大事故及大修记录。要求投标人包含但不限于轿车、商务车（7 座(含 7 座)

以下车型），其中轿车排量在 1.8L（含 1.8L）以下；商务车排量在 3.0L（含 3.0L）

以下。优先使用国产自主品牌。

投标人提供的车辆除规定外每年还需增加一次安全技术临时检验。供应商提供的车

辆应当取得合格有效的《行驶证》。投标方应严格按公务用车服务条款的规定为招标方

提供公务用车服务，投标方保证其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法律和法规提供上述

公务用车服务。

4.投标方所提供的车辆应是投标方所具有产权的车辆，不得提供个人车辆用于招标

方公务用车运行。供应商提供的承运车辆应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要求及时进行车辆维护和

检验，并保证所有服务车辆装备、设备良好、配套齐全、安全性能可靠。车辆内外部保

持卫生、整洁，投标人公司必须承诺：中标后，其为用户提供的服务车辆须购买有完备

的车辆保险，险种包含但不限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交强险）、机动车第

三者责任险（保额不低于 300 万元）、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含驾驶人和乘客，每

座不低于 50 万元）、投承运人责任险、不计免赔险及符合营运车辆要求的其他保险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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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中标后，应按承诺的险种及保额投保，并承担全部保险费用；若保险公司的赔付不

足以补偿损失时，中标人应承担支付余额的责任；用户承租的车辆发生保险事故时，由

中标人负责索赔及相关事宜。

招标人有权拒绝不符合车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技术要求或证照不齐全或车辆保

险手续不齐全的车辆。如果投标人所提供车辆的不符合车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技术要

求、证照不齐全及车辆保险手续不齐全，投标方必须承担一切因此引起的后果，同时招

标方有权终止合同。

5.投标人须具有专门设立的服务团队，并配备专人负责受理服务期间相关咨询、业

务分办、项目疑议及服务投诉等事宜。中标后，中标人名称、地址、联系人、联系方式、

预约电话、投诉电话等发生变化时，应及时通知采购人并按照采购人要求报送相关材料，

出现不能联系到成交供应商的情况所造成的影响由中标人承担。

6.投标人必须承诺：中标后，在随车的服务监督卡上公示服务监督、投诉电话号码

或互联网网址等有效联系方式；服务监督电话应 24 小时有人值班。应及时处理用户投

诉，接受用户的意见和投诉，应 3个工作日内将处理结果告知用户。

7.投标人具有健全、完善的安全生产经营制度和管理措施。经营场所、车辆等设备

设施应符合国家安全生产规定要求，服务人员能够按照安全生产的规定要求规范操作，

并具备处理突发情况的能力。

投标人必须承诺：中标后，快速响应用车单位用车需求和预约时间，提前 10 分钟

到达用车地点；如遇紧急用车，接到通知后 20 分钟内到指定地点，顺利完成用车任务。

8.驾驶员需与公司签订国家正规劳动用工合同，避免用工用车风险，驾驶员应取得

与驾驶车辆相适应的从业资格证，年龄 55 周岁以下，并有 5年以上熟练驾驶经验，无

交通肇事犯罪、无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无纳入个人信

用不良记录，连续 3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 12 分记录、无不良嗜好，严格遵守驻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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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主管部门相关规定，驾驶员应保持车辆整洁、安全驾驶、文明服务，出车期间产生的

违章罚款、车辆与人员纠纷及不可抗力因素产生的各类问题均由投标人承担。

驾驶员不得向他人透漏任务行程、活动安排、乘车人员等信息，严禁通过微信、微

博、QQ、抖音等社交网络等发布相关图文。

9.投标人应提供资质完备、技术性能良好的车辆用于租赁服务，如需临时调换车辆

（但不允许转包）须征得用户同意。

用车期间，保持服务车辆的良好车况，在车辆达到规定的里程或时限需要技术维护

保养时，应及时召回进行有效维护并提供同档次的替换车。如车辆租赁期间，出现机械

故 障或异常等情况，无法正常行驶，投标人应及时提供救援服务，若 1小时内不能修

复，须提供同档次的替换车辆,以保障用户用车服务，投标人应当在收到用户求救信息

后及时到达救援现场并提供免费救援服务，投标文件需明确上述具体的服务条款。

10.对于各种租赁车辆，如用户需要，租赁车辆应加装卫星定位装置并为用户提供

卫星定位数据管理支持且能做到为用户保密。

11.应自觉接受山东大学的监督检查，严格履行车辆租赁合同条款要求，提供优质

服务。

12.用户享受投标人在特定时间内所有的优惠活动及优惠政策。

13.中标人应向用户提供租赁车辆行驶必备的有关证件、备件、工具，其中，车辆

钥匙、机动车行驶证、车辆保险单及灭火器、原车备胎、故障警示牌是随车必备物品，

如设备、设施发生足以影响服务能力的重大变化，应在变化发生后十个工作日内书面通

知用户，用户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履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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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商务条款响应一览表

项目序号 项目名称 采购人要求 供应商响应

1 租赁期限

从合同签订当日起计算，本项目履行期限三年，服务合同

一年一签（采购人在年度预算能保障的前提下，根据成交

人服务质量自主决定是否与成交人续签下一年合同）

2 成交价 人民币

3 付款方式

（分期付款）按月结算，每月按实际使用车次计算。乙方

按甲方财务要求提供全额增值税发票，经甲方审核确认

后，30 天内以转帐形式一次性足额与乙方结清。


